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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人才培育計畫－居禮夫人方案之二：聯合基金 
(Marie Curie Actions,Cofunding of Regional,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COFUND） 

 
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文化組 

 

歐盟人才培育計畫的居禮夫人方案，其中有項專門為學人所設計的子方案

－聯合基金(Marie Curie Actions, Cofunding of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 COFUND） 

一、目的： 

以學人計畫(fellowship)為主軸，目的在提供資深研究人員進一步的

生涯規畫，主要方式為補助各地區性、國家性及國際性現有或新設的

學人計畫，以促進學人跨國移動。此方案以學人個人為導向，相關計

晝必須給予學人自行決定主題、研究單位、研究團隊等的自由，並納

為歐盟評選計畫的首要考量。 

二、合作型態及期限： 

歐盟研究執行署(the Research Executive Agency, 簡稱 REA)將與計

畫的代表部門簽約，該部門統整及負責全計畫。契約期限為 24-60 個

月。 

三、研究領域 

合作單位可自行決定。大致分為八類:化學、人文社會科學、環境及地

球科學、生命科學、數學、物理。 

四、參加部門型態及國家： 

 參加部門型態 

 公家機構，如：各國家部會、各州研究委員會、學術研究機構、

大學等可提供學人計畫或獎助之單位。 

 其他公私部門所屬之學人計畫，其財政及管理由公家機構支

應，或為公家機構認可，如：由政府設立之各社團法人等。 

 國際組織或國際性的歐洲組織。 

 參與國家 

由歐盟及鄰近國提出申請補助。 

列名研究總署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tner 

Countries(ICPC)名單者，可為合作夥伴。 

五、計畫執行模式 

申請計畫可為已有或新設的學人計畫，惟已有之學人計畫，歐盟要求

其所挹注的經費為外加，原計畫經費不得減縮。 

申請計畫需至少包含下列一項的模式： 

1. 對外移動 



 

歐盟及鄰近國的居民由歐盟、鄰近國一國移動至歐盟、鄰近國另

一國；或由歐盟、鄰近國移動至第三國。 

2. 對內遷入 

非歐盟及鄰近國居民由歐盟、鄰近國一國移動至歐盟、鄰近國另

一國；或由第三國移入歐盟、鄰近國。 

3.整合計畫 

就歐盟或鄰近國部門於第三國己進行三年以上的計畫，經跨國移

動整合發展為長期職涯。 

學人移動期間並未限制，一般為 1-2 年，各計畫可配合特殊需求，規

劃短期移動。學人亦無國籍限制，惟學人以年休方式參與方式，不得

補助。補助學人數並無限制，惟需與代表之部門、領域或區域、國家

相當。 

六、審核 

研究執行署(the Research Executive Agency, 簡稱 REA)聘任專家評

選。學人所享有的自主權列為首要評選考量。 

七、申請期限 

2012 年申請截止日期為 2月，有意者可及早規劃 2013 的申請。 

八、臺灣的參與方式： 

臺灣雖不能直接申請本方案補助，惟可針對計畫模式之第三國家身份

參與，一則選送及招募學人，一則藉此參與歐盟及世界各國之學術交

流合作。 
 
 
資料來源：Marie Curie Actions網站 

https://ec.europa.eu/research/mariecurieactions  
歐盟執委會研究總署網站 
https://cordis.europa.eu/fp7/projects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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